
办理投资类入境商务车指标变更车辆业务（即换车业务）有关事项

产品名称 办理投资类入境商务车指标变更车辆业务（即换
车业务）有关事项

公司名称 港牌宝商务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山区桃园田厦国际中心

联系电话  13826542274

产品详情

一、对境外企业以投资条件办理的港澳入境商务车指标，在办理变更车辆业务时，需提供该境外企业有

效的商业登记文件及相关港澳籍车辆的证明材料。

（一）公司商业登记证明文件（以下均要求原件）

1.属国外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的海外商业登记证明文件及由广东省内公证处或司法部认可的港澳律师行

出具的该证明文件中文翻译本。

2.属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由香港特区政府商业登记署核发的《商业登记证》和公司注册处核发



的《公司注册证书》（原本或核证副本）。

3.属香港无限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由香港特区政府商业登记署核发的《商业登记证》和税务局商业登记

署核发的《法人团体的商业登记申请书》（证书发出日期需在受理之日前1年内）。

4.属澳门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由澳门特区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核发的《商业登记证明》（含登录及附

注，证书发出日期需在受理之日前1年内）。

5.属台湾公司的，提交台湾地区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二）港澳籍车辆证明材料（以下均要求原件）

1.港澳车辆的登记车主与申办公司名称一致的，按注册地不同分别提交相应车辆登记证明材料：

（1）属香港籍车辆的，提交香港特区运输署出具的《车辆登记文件》。

（2）属澳门籍车辆的，提交澳门特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出具的《所有权登记凭证（汽车）》和交通事务

局出具的《登记折》。

（三）《粤港澳机动车辆往来及驾驶人驾车批准通知书》（原件）、旧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原件）、新



车的验车信封（原件）。

二、所有港澳籍车辆须符合当前国内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标准。车辆应为车长小于6米、乘座人数小于或

等于8人（含驾驶人座位）的小型载客汽车，动力来源可以为化学燃料、蓄电池、燃料电池或混合动力等

（车辆类型按照国内机动车标准确认，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辆必须未登记于已申办的各类指标

，或车辆原登记申办的指标已进行注销。

三、详细申请可咨询合泰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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